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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C文件第 5/23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第五十一次會議

議程第 2 項： 擬議《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
的營商環境影響評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擬議《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的營商

環境影響評估的研究結果。  

背景

2. 發展局和建造業議會曾在 2011年就本地建造業的付款慣例進

行業界調查。結果顯示，總承建商、分包商、顧問和供應商都面對

顯著的付款問題，特別是「先收款、後付款」條款和因爭議而拖延

付款等事宜。由於情況在私營界別尤為嚴重，所以不能以單靠工務

工程合約的行政和合約安排解決整體業界所面對的問題。因此，發

展局認為有需要採用立法方式解決。

3. 發展局在 2012年 9月委聘顧問研究海外司法管轄區所採用的

付款保障條例模式，並就在香港制訂相似條例的方案和注意事項

提出建議。

4. 發展局在 2012年 10月成立《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工作小組

（下稱「工作小組」），以徵詢業界對立法建議的要素和框架的意

見。工作小組成員為香港主要業界組織的代表，名單載於附件 1。

工作小組已討論顧問按下列綱領擬定的方案和注意事宜：

⚫ 涵蓋範圍；

⚫ 付款；

⚫ 禁止「先收款、後付款」和「有條件付款」；

⚫ 因不獲付款而暫時停工的權利；及

⚫ 審裁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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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年 6月，發展局根據工作小組已達成的共識制定了《建造

業付款保障條例》（下稱「付款保障條例」）的「建議模式」，並

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此外，於同年 10月，發展局委聘顧問，

根據公眾諮詢文件中的「建議模式」進行營商環境影響評估，以支

援立法建議，有關評估於 2017年 3月完成。隨後，發展局聯同律政

司開展草擬《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草案》，並同步處理分歧的意見。

6. 由於主要持份者對審裁範圍和涵蓋維修、保養、改建和加建

（下稱「裝修維修」）工程的建議意見分歧，發展局於 2023年 3月

完善了「建議模式」，並制定了「調整模式」，最終在 2023年 5月

獲得大多數主要持份者的支持。

7. 於 2022年 10月，發展局再委聘同一顧問按照「調整模式」，

更新營商環境影響評估。  

8 . 根據「調整模式」，擬議的付款保障條例的立法框架槪述如

下。

付款保障條例的法律框架

涵蓋範圍

9. 付款保障條例旨在協助總承建商、分包商、顧問、分包顧問

和供應商就已完成的工程和已提供的服務如期收到付款。付款保

障條例的立法框架包括引入審裁機制，禁止「有條件付款」條款等，

旨在改善付款慣例，並為付款爭議提供便捷和具約束力的中途解

決方案。

10.   付款保障條例將涵蓋為於香港進行的工程所提供的建造工

程、顧問服務、機械和物料。在為私營界別制訂付款保障條例涵蓋

範圍時，我們特別注意到「分層業權」物業的小業主和立案法團或

未擁有管理工程合約的經驗和知識，亦沒有足夠的知識去判斷工

程的需要和費用的合理性。因此，為避免不適當地加重個別小業主

和立案法團的法律責任，涵蓋範圍有別於由政府或指定機構採購

的工程。

11. 付款保障條例將適用於所有由政府和指定機構採購的建造工

程合約、顧問合約、機械和物料供應合約及其相關的分包合約下的

所有建造活動和裝修維修工程，不論合約金額。建議的指定機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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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載於附件 2。

12. 對於非由政府或指定機構（即私營界別及不常推展建造合約

的公營 /半公營機構）採購的相關合約，付款保障條例將只適用於

主工程合約原金額高於 500萬港元，或主顧問合約、機械和物料供

應合約原金額高於 50萬港元，並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所

訂明「新建築物」的建造工程，並不適用於所有裝修維修工程合約。

13. 當主合約受付款保障條例規管，所有其下游的分包合約將也

受付款保障條例規管。

14. 由於最需要付款保障條例保障的小型承建商和分包商大都可

能是以口頭協議或部分口頭協議方式承接工程，所以付款保障條

例將同時涵蓋書面及口頭合約。

付款保障條例框架

15. 在付款保障條例下，締約各方仍可在合約中自由議定申索付

款的相隔期，但必須遵守以下四個強制要求：

(a) 付款一方可以在申索一方提出「付款申索」起 30天內提供

「付款回應」，並應在 60天內向申索一方支付認可金額；

(b) 「有條件付款」的條款（如「先收款、後付款」等）將被

視為無效及不可執行；

(c) 索賠人可以將付款爭議提請審裁，審裁員應在其獲委任

日期起計 55個工作天內就付款爭議作出裁決，答辯人須

按照審裁員裁定的審裁金額付款；以及

(d) 如果未能收到認可金額／審裁金額，不獲付款的一方可

以行使暫停或減慢工程進度的權利。  

16. 付款保障條例下的審裁範圍不涵蓋僅與延長工期有關的爭

議。當付款保障條例生效後，政府或指定機構簽訂的合約中任何與

工期有關的付款爭議均可以提請審裁，審裁員對付款和延長工期

的裁決對合約各方均具有約束力。至於私營界別簽訂的合約中與

工期無關的付款爭議，可提請審裁。付款保障條例亦將授權發展局

局長宣佈一個日期，在該日期之後由私營界別簽訂的建造合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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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期有關的付款爭議也可以提請審裁，屆時審裁員對付款和延

長工期的裁決對合約各方將具有約束力。

營商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17. 營商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a) 評估建造業、房地產業的相關領域和專業服務業的營商

環境，以更好地掌握付款保障條例對不同領域可能帶來

的影響；

(b) 諮詢及記錄不同領域的公司預期付款保障條例對其業務

的影響，包括預期益處、遵規困難、特別關注事項、非預

期後果及其對財務影響，包括遵規成本和預計財務收益；

以及

(c) 提出任何優化付款保障條例的建議，以處理特別關注事

項並減輕潛在的負面影響。

18. 營商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由發展局委聘的顧問於 2016/17年及

2022/23年進行。顧問與不同領域的公司進行個別面談，以全面瞭

解付款保障條例對相關業界的預期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有超過

11 000間公司直接受到付款保障條例的影響，許多是作為分包商的

中小企。  

19. 顧問與來自總承建商和分包商領域的約 60間公司進行面談，

包括 12間中小企。另外與 15間供應商進行面談，包括主要建築材料

的供應商和八間中小企。至於發展商，合共進行了七次面談，其中

四次為政府或指定機構，三次為私營界別。此外亦與 15間專業顧問

進行面談，涉及的專業界別包括土木工程師、建築師、工料測量師

以及機械、電機及水管裝備工程師，當中三間是中小企。

營商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結果  

20. 透過與各持份者的廣泛溝通，研究證實香港建造業普遍強烈

支持引入付款保障條例，期望透過私營界別發展商和指定機構按

時付款給承建商、分包商、供應商和顧問可改善付款慣例，及獲得

具成本效益的取回拖欠款項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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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顯示有關付款保障條例的實施，對建造業的遵規成本影
響 極少 。然而 ，審裁的索賠人和 答辯人將面對各自準備工作的成

本，以及審裁員提名團體和審裁員的費用。研究亦發現，與現時的

付款慣例相比，向建 造業按時付款的代價或會由僱用該行業的人，

即政府、指定機構和發展商承擔。如果他們的總承建商或主要顧問

對 他們 提請審裁，他 們也 須要負 擔審裁 員提 名團體和審裁 員的 費

用。

22. 此外，研究亦列出當付款保障條例生效 後可能出現的非預期

後果，例如總承建商 與指定分包商之間產生的付款問題。按照現時

慣例，總承建 商就指 定分 包商的 工程 獲 得的 付款很 大程度 由發 展

商 的工 料測量 師決定 。部 分總承 建商認 為這情況有 可能造 成總 承

建 商負 擔指定 分包商 的工 程款項 ， 或會 因為 就完成 工程的 核准 金

額 出現滯後或由於其 他原 因使已完成工 程的 價值被低估而 要面 對

審裁的風險。過程中，若指定分包商向總承建商提請審栽，總承建

商也可以向發展商提請審栽。因此，我們預期付款保障條例 實施後

將可整體改善付款慣例，而這個非預期後果可能不會像預期顯 著。

此 外，分包商亦對他 們必 須先向 工地業 主發 出通知 才能行 使暫 時

停工的權利 表示關注。根據面談的回饋，預計分包商只會在互信嚴

重破裂的情況下，才會考慮暫時停工這最後方案。由於分包商可以

通 過不 同方式掌握工地業主的聯 絡資料 ，例 如豎立在工地的告示

牌、土地查冊等，因此相信若分包商希望行使暫時停工的權利，他

們將能夠向工地業主發出通知。

23. 建造業界明白付款保障條例 不會涵蓋私營界別的裝修維修工

程的付款問題。這 類工程粗略估計約佔香港建造總開支的  15%。將

私營界別的裝修維修工程納入付款保障條例，將涉及香港「分層業

權」物業的小業主和立案法團以及物業管理機構，故應留待付款保

障條例生效一段時期後才再作慎重考慮。

結論 

24. 總體而言，營商環境影響評估 研究得出結論 是付款保障條例

將 可改 善付款 慣例和 提供 具成本效益的 取回 拖欠款 項機制，惠及

總承建商、分包商、中小企供應商和顧問， 使香港建造業獲益。

25. 付款保障條例將為香港建造業的有關各方帶來顯著的益處。
就總承建商、分包商、顧問、分包顧問和供應商而言，條例對付款

提 供更 大確定 性和改 善現 金流 ， 亦會相 應改 善 與建 造業相 關行業

的財務狀況，使其能夠投資新項目和技術。對於政府、指定機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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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商，由於 付款保 障條 例有助及早解 決爭議，確 保工程 持續 進

行，進而確保項目的質量及準時完工。

26. 付款保障條例將有助於香港建 造業的整體發展。透過改善付

款慣例，將為建造業吸引新的企業和投資，並能鼓勵現有企業擴大

業務，從而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增長。

徵求意見

27. 請委員備悉本文 件內容，並提供意見。

發展局

2023年 6月 



附件 1

《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工作小組成員

1.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2. 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
3. 建造業議會
4. 英國特許土木工程測量師學會 (香港分會 )

5. 發展局
6. 香港建造商會有限公司
7. 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
8.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9. 香港房屋委員會
10. 香港建築師學會
11. 香港測量師學會
12. 香港工程師學會
13.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14.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15.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附件 2

付款保障條例內指定機構名單

1. 香港機場管理局
2. 香港中文大學
3. 香港城市大學
4.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5. 建造業議會
6. 香港教育大學
7. 香港演藝學院
8.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9. 香港浸會大學
10. 香港數碼港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11.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電力投資）
12. 香港房屋委員會
13. 香港房屋協會
14. 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
15. 香港理工大學
16. 香港科技園公司
17. 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18. 香港貿易發展局
19. 香港科技大學
20. 醫院管理局
21. 九廣鐵路公司
22. 嶺南大學
23.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24. 海洋公園公司
25. 香港大學
26. 市區重建局
27. 職業訓練局 

28.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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